附件1：       

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 人文学院 转专业申请考核工作方案
	专业转换工作领导小组

	
	姓    名
	职    称
	职    务

	组    长
	洪治纲
	教授
	院长、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

	组    员
	林  航
	教授
	副院长、历史学专业负责人

	
	潘正文
	教授
	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负责人

	
	卢晚秋
	讲师
	副书记（纪委书记）

	
	刘小刚
	副教授
	中文系主任

	
	刘俊峰
	副教授
	历史系主任

	专业转换工作实施细则（含专业计划接收人数，具体时间安排、组织程序及考核方式等）

本次专业转换工作的实施将在人文学院专业转换领导小组的指导，院纪委的全面监督下开展。

1.专业计划接收人数

汉语言文学（经亨颐实验班）（师范）专业本次申请考核方式计划接收41人（2025级接收40人、2024级接收1人）。汉语言文学专业计划接收8人（2025级接收6人、2024级接收2人）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计划接收19人（2025级接收15人、2024级接收4人）。历史学（师范）专业计划接收17人（2025级接收16人、2024级接收1人）。

注意事项：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，此次转专业2024级学生需要降级到2025级，编入相应班级。若2025级该专业接收人数未满，名额将延至下次申请考核使用。
2.考核时间、地点
笔试时间：12月4日（周三）下午13:30-15:30，地点：下沙校区教室，具体教室另行通知。
面试时间：12月6日（周五）上午8:30开始，地点：下沙校区教室，具体教室另行通知。
3.考核方式

根据文件要求，须经学院考核（笔试+面试），教务处审定。上述申请考核学生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，下学期转入新专业学习。学院考核采用笔试、面试的方式进行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学院考核成绩=笔试成绩*50%+面试成绩*50%。

笔试环节：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笔试；若笔试成绩不及格（59分及以下），则淘汰，不进入面试环节。
面试环节：根据笔试成绩，按照录取名额1:2进入面试（若笔试成绩相同，则一并进入面试）；面试包括：自我介绍、回答问题，主要考核仪表仪态、语言表达、专业知识等方面，每人不超过5分钟；若面试成绩不及格（59分及以下），则淘汰，不予录取。
录取环节：按考核成绩总分，由高到低排名，确定录取学生。
注：若考核成绩相同，取已读学期成绩（平均绩点）高者；若前两者均相同，取高考成绩高者；若前三者均相同，取高考语文成绩高者，择优录取。

	4.考核具体操作实施
1) 11月15日前，各学院上报转专业申请考核工作方案，各专业申请考核拟接收学生计划表；11月21日前，教务处汇总审核，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各学院在网站公布。

2) 11月26日9:00-28日16:00，学生根据本人实际和转专业条件要求，在网上填报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(http://jwxt.hznu.edu.cn)，进入“活动报名-学生转专业”页面，每个学生只能申请填报一个专业志愿，填报成功后随附转专业申请表（务必在填报期间网上打印并签字）及相关证明材料等交至人文学院教务科（下沙校区的学生交到下沙校区行政楼209陆老师；仓前校区的学生交到仓前校区恕园23-302傅老师）。并将申请表拍成PDF电子版（不需要其他材料）以班级+姓名+转入专业命名，上传至2024级转专业申请考核通知钉钉群（群二维码见附件）-群文件-申请专业的文件夹。
3) 11月29日，教务处汇总审核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名单，并将名单转至各接收学院。

4) 12月2-6日，学院按照考核方案对申请学生进行考核，考核时间、地点由接收学院落实并通知学生参加。

5) 12月9日，学院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，并在学院予以公示（公示内容应包含学生考核成绩，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将《杭州师范大学2024年学院（拟）接收转专业申请考核学生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、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等材料报送教务处。

6) 12月16日后，教务处对学院提交的录取名单进行审核，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向全校公布。
学院将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做好本次转专业工作，考核结束后，拟接收的学生将在学院公告栏上公示五个工作日。

学院转专业联系人：傅培恩    联系电话：28866897    地点：恕园23-302
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审核：

分管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教务处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留存学院，一份交至教务处备案。

    本表格提交时请同时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纪要。
